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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三時十五分。 

二、地點：南門公園 

三、出席人員：應到 200 人            實到：112 人 

四、列席人員：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陳俊明先生        

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理事長              劉易鑫先生 

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理事長          黃安宏先生 

              台北市市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孫  因先生 

              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鄭進生先生 

              桃園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宋瀚霖先生 

              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韓雨生先生 

              新竹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龍清祥先生 

              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李仲立先生  

              台中市直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李文琪先生 

              嘉義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黃博生先生 

              彰化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劉清輝先生 

              苗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胡國勇先生 

              宜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黃振昌先生 

              花蓮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古宏偉先生 

              高雄市新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黃雲昌先生  

              高雄空間藝術學會理事長                              何沛穎小姐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理事長 葉世宗先生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秘書長                          邱振榮先生 

 台南市商業會常務理事/市議員 許至椿先生 

              台南市建築築經營協會理事                            陳英賢先生 

              新竹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曾瑞生先生                             

              桃園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監事會召集人          李建輝先生               

              市議員                                              蔡旺詮先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教授              盧錦融先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副教授                              黃潮岳先生 

       臺中科技大學副教授                                  李孟杰先生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副教授                  張郁靂先生 

        

五、主席：李秉森                  司儀：陳祐帆              記錄：陳淑鈴 

六、大會開始：  

七、介紹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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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席致詞：（略） 

九、來賓致詞：（略） 

十、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會 107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提請審議案。 

    說明：（1）如附件 

         （2) 107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業經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核通過，並報請市政

府核備。 

         （3）依社團法令輯要規定辦理,財務收支部份事項,為求程序正當性,提請大會通過後報請 

              主管機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辦法：提請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議決：通過。 

 

(二)案由：本會 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提請審議案。 

說明：（1）如附件 

         （2）108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業經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核通過，並報請市政 

              府核備。 

         （3）依社團法令輯要規定辦理,財務收支部份事項,為求程序正當性,提請大會通過後報請 

              主管機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 

辦法：提請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議決：通過。 

 

(三)案由：本會 108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審議案。 

    說明：（1）如附件 

         （2）本會 108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業經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核通過，並報請市政 

              府核備。 

    辦法：提請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議決：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自由發言。 

 

十三、請主席宣布閉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四點四十五分。 

 


